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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因應整體人口結構快速趨向高齡化，行政院提出「長照十年計畫 2.0」

以實現在地老化，同時針對嚴峻的少子女化現象，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

社區到住宿式照顧之多元連續服務，並普及照顧服務體系，建立以小區域為

基礎之照顧型社區，期能提升具長期照顧需求者與照顧者之生活品質。 

就長期照顧設施而言，目前埤頭鄉內僅 2 處老人福利機構，尚需布建長

照住宿式服務資源；另就公共托育設施而言，本縣為落實行政院社會安全網

計畫，自 104 年起開始建構以「社區為基礎、以家庭為中心的支持及預防」

服務，陸續設立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公共托育家園及育兒親子館等，協助家

庭及社區處理危機，共織穩固的地方安全網，爰本府衛生局於 108 年及 110

年申請並獲得衛生福利部「108年度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公共化資源」、

「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之建構零至二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二項

經費補助(詳附件二)，並即著手辦理「埤頭鄉綜合式長照服務大樓」規劃與

土地取得作業；依據「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29-1 條規定，農業

區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得設置社會福利事業設施，故本府衛生局先行提

出農業區申請社會福利事業設施容許使用計畫，並於 110 年 12 月取得農業

區土地容許社會福利事業設施使用證明書，於 111 年 6 月經都市設計審議

核定，同年 10 月取得建造執照後開工。 

此外，衛生所係為地區重要醫療保健機構、服務社區民眾的健康站、緊

急救護與避難中心，亦為地方防災救護中心，惟埤頭鄉衛生所現況已老舊不

敷使用，具有重新規劃建設之需求，爰本計畫規劃將埤頭鄉衛生所遷移整併

至埤頭鄉綜合式長照服務大樓，將可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式多元服務。惟依

據 112 年 5 月公布之「社會福利基本法」界定社會福利所包含之福利服務、

醫療保健等項目，對照行政院主計處行業標準分類「Q 大類-醫療保健及社

會工作服務業」並無包含衛生所使用，故提出本計畫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以

符合法規規定。 

綜上考量，強化埤頭鄉整體長期照護及醫療服務能量具備必要性，故本

縣推動設立「彰化縣埤頭鄉綜合式長照服務大樓暨衛生所基地」，打造兼具

「長期照護」、「公共托育中心」、「醫療門診」之整合服務基地，並檢討

變更農業區為社會福利設施及機關用地，以符合分區使用類別及需求，業於

112 年 5 月 25 日經埤頭鄉公所同意辦理逕為變更，於同年 6 月 16 日列為彰

化縣施政計畫興建之重大建設(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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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令依據 

本案業經彰化縣政府 112年 6月 16日列為本縣施政計畫興建之重大建

設在案，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暨第 2項辦理個案變更，詳

附件一。 

參、變更位置與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埤頭鄉郵政街及彰水路三段 352 巷交叉口，涉及稻香段

682、683、685及 688 地號等 4筆土地，現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為農業

區，變更面積 0.33公頃，詳圖 1及圖 2。 
  



安
康
街

本計畫範圍

埤頭鄉老人
文康活動中心

埤頭鄉鄉立
幼兒園

戰車公園
(附設平原槌

球場)

682683

688

685

圖2 本計畫變更範圍示意圖

3

埤頭都市計畫範圍線

圖例

圖1 本計畫變更位置示意圖

本計畫變更範圍線

圖例

埤頭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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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行計畫概要 

一、埤頭都市計畫概要 

(一)計畫範圍及面積 

計畫範圍東以東昇重劃區之東側為界；西以南北浮圳為界；

南以溝渠邊緣(含溝渠)為界；北以臺糖鐵路為界，東西長約 1,500

公尺，南北寬約 1,200 公尺，行政轄區包括部分之合興村、平原

村、永豐村及崙子村等，計畫面積為 133.90 公頃。 

(二)計畫年期及計畫人口 

計畫年期為民國 115 年，計畫人口為 10,000 人。 

(三)土地使用計畫 

現行埤頭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包含住宅區、商業區、農

會專用區、宗教專用區、第一種宗教專用區、電信專用區及農業

區，面積合計約 107.16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約 80.03%，詳表 1、

圖 3。 

(四)公共設施計畫 

現行埤頭都市計畫共劃設機關用地 5 處、學校用地 1 處、社

教用地 1 處、市場用地 2 處、停車場用地 3 處、公園用地 1 處、

兒童遊樂場用地 2 處、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3 處、綠地 2

處，以及廣場兼停車場用地、人行步道用地、道路用地等各種公

共設施用地，面積合計約 26.74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19.97%，詳

表 1、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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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現行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占總計畫面積 

百分比(%) 

占都市發展用地 

面積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 宅 區 51.05 38.13 61.53 

商 業 區 3.24 2.42 3.91 

農 會 專 用 區 1.65 1.23 1.99 

宗 教 專 用 區 0.08 0.06 0.10 

第 一 種 宗 教 專 用 區 0.04 0.03 0.05 

電 信 專 用 區 0.17 0.13 0.20 

農 業 區 50.93 38.04 - 

小 計 107.16 80.03 67.77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 關 用 地 0.83 0.62 1.00 

學 校 用 地 2.91 2.17 3.51 

社 教 用 地 0.61 0.46 0.74 

市 場 用 地 0.35 0.26 0.42 

停 車 場 用 地 0.50 0.37 0.60 

公 園 用 地 0.71 0.53 0.86 

兒 童 遊 樂 場 用 地 0.44 0.33 0.53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55 0.41 0.66 

廣 場 兼 停 車 場 用 地 0.13 0.10 0.16 

綠 地 0.63 0.47 0.76 

道 路 用 地 18.90 14.12 22.78 

人 行 步 道 用 地 0.18 0.13 0.22 

小 計 26.74 19.97 32.23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合計 82.97 - 100.00 

計畫總面積合計 133.90 100.00 - 
資料來源：變更埤頭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變更內容明細表新編號第 8 及 12 案)書，本計畫整理。 
註：都市發展用地不包括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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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5 條之規定訂

定之。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80%，容積率不得大於 280%。 

(四)宗教專用區之管制內容如下： 

1.宗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 

2.第一種宗教專用區(宗一)除作平面之廣場兼停車場使用外，不得

作其他或立體使用。 

(五)農會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容

許使用項目依「農會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六)電信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其

土地及建築物得為下列使用： 

1.經營電信事業所需設施： 

包括機房、營業廳、辦公室、料場、倉庫、天線場、展示中心、

線路中心、動力室(電力室)、衛星電台、自立式天線基地、海纜

登陸區、基地台、電信轉播站、移動式拖車機房及其他必要設

施。 

2.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1)研發、實驗、推廣、檢驗及營運辦公室。 

(2)教學、訓練、實習房舍(場所)及學員宿舍。 

(3)員工托育中心、員工幼稚園、員工課輔班、員工餐廳、員工

福利社、員工招待所及員工醫務所。 

(4)其他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之必要設施。 

3.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設施： 

(1)網路加值服務業。 

(2)有線、無線及電腦資訊業。 

(3)資訊處理服務業。 

4.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施： 

(1)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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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信器材零售業。 

(3)通信工程業。 

(4)金融業派駐機構。 

(七)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八)國小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150％。 

(九)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超過 240％。其中

市(三)市場用地開發時應留設完整樓層供做停車場使用。 

(十)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

板面積。但不超過基地允建樓地板面積之 2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兒童、青少年、勞

工、老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留

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

立公益性基金管理營運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

機關核准者。 

(十一)為考量都市發展，訂定退縮標準如下。但基地情形特殊經提縣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從其規定。 

1.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地區及 1,000 平方公尺以上基地由低

使用強度變更為高使用強度之整體開發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

縮 5 公尺建築。 

1.臨道路境界線 2公尺範圍部分應留設無遮簷人行

步道，其餘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不得設

置圍牆。 

2.退縮建築部份均得計入法定空地。 

3.退縮建築後免再依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之

規定留設法定騎樓。 

商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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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設施用地及公用事業單位使用之土地，其退縮建築應依下

表規定辦理。 

  退縮建築規定：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公共設施用地

及公用事業單

位使用之土地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

縮 5 公尺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要者，

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4 公尺。 

1.臨道路境界線 2公尺範圍部分應留設無遮簷人行

步道，其餘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 

2.退縮建築部份均得計入法定空地。 

3.退縮建築後免再依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之

規定留設法定騎樓。 

3.前二款以外地區，依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十二)為促進建築基地植栽綠化與涵養、貯留、滲透雨水功能，達成

建築物節約能源目的，以及雨水或生活雜排水貯集、過濾、再利

用，有關建築基地綠化、保水、節約能源及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

收再利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應以集中留設為原則，且該空地綠覆率不

得低於 50%，其餘法定空地之 50%，其舖面應以透水性方式施

作。 

2.公園用地及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內所留設之人行步道，

其舖面應以透水性方式施作。 

3.公園用地之綠覆面積不得低於 60%，其中有床基之花台面積不

得超過綠覆面積 10%。公園用地應植生長高度 3 公尺以上之喬

木，面積不得低於 15%，且根部應保留適當之透水性表面。應

設置適當滯洪沉砂設施，並依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專章之相關

規定辦理。 

4.公園用地應留設適當之滯洪設施。 

5.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之綠覆率不得低於 60%。 

(十三)本計畫區內應辦理都市設計審議地區如下： 

1.都市計畫書圖載明須經都市設計審議之地區。 

2.自行擬定或依都市計畫之規定擬定細部計畫地區。(細部計畫已

發布實施且已完成市地重劃之配地者或不須整體開發者除外。) 

3.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地區及 1,000 平方公尺以上基地由低

使用強度變更為高使用強度之整體開發地區。 

4.都市計畫區內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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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廣場、兒童遊樂場、停車場、學校等公共設施之開闢基地面

積在 3,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 

(2)30 公尺寬以上之道路工程案及其他本縣指定為特殊或特定

之商業或景觀街道。 

(3)經指定之人行陸橋、地下道、高架道路及橋樑。 

5.公有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達 6,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 

6.前款公有建築物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部分之樓地板面積達

3,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一般有關法令辦理。 

 

  



圖3 現行埤頭都市計畫示意圖

10

住宅區

商業區

農業區

農會專用區

宗教專用區

第一種宗教專用區

電信專用區

機關用地

學校用地

社教用地

市場用地

停車場用地

公園用地

兒童遊樂場用地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綠地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圖例

道路用地

細部計畫範圍線

市地重劃範圍線

人行步道用地

計畫範圍線

註：

1.凡未註明寬度之道路均為8公尺。

2.人行步道寬度為4公尺。

3.依本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附帶條件規定，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如下：

註一：擬定埤頭都市計畫(原「乙種工業區」及「4-10公尺道路用地」變更為住
宅區)細部計畫案(87.01.09彰府工都字第244413號函發布實施)

註二：擬定埤頭都市計畫(原部分機三用地及部分8公尺計畫道路變更為住宅區)
細部計畫案(87.06.02彰府工都字第86285號函發布實施)

註三：擬定埤頭都市計畫(原「批發市場用地、部分道路用地」變更為住宅區)
細部計畫案(86.08.07彰府工都字第141331號函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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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發展現況分析 

一、自然環境分析 

(一)地形地勢與地質 

1.地形地勢 

埤頭鄉位於彰化縣南側，地形屬濁水溪沖積扇形成的平原，

為西部大平原之一，高程由南向北平緩漸升至八卦山台地，坡

向為西南向，平均坡度 0.28%，地形起伏小，地勢平坦，埤頭都

市計畫區標高約在海拔 0~24公尺之間。本計畫範圍高程則大約

介於 21.81~22.12公尺之間，由東向西微傾，整體地勢平坦。 

2.地質 

埤頭鄉地層屬現代沖積層，係由砂、黏土及少量礫石組成，

故土壤屬河流沖積土。 

(二)水文 

彰化縣境內水系包含了南北縣界之烏溪（大肚溪）、濁水溪等

主要河川，構成彰化縣區域排水綿密眾多(主要有 8條區域排水系

統及 220 條公告縣管區排水），埤頭鄉屬於舊濁水溪河川流域範

圍，舊濁水溪流域涵蓋彰化北邊的彰化隆起海岸平原與南邊的濁

水溪沖積扇平原等農牧及養殖業發達之地區，故其水體過去主要

用途為灌溉及排水，整個流域周圍的排水系統及水圳系統十分發

達，形成排水與灌溉功能並存且相互配合的景象。 

本計畫範圍未來排水系統以道路側溝為主，未來地表逕流由

道路側溝收集後，匯入南側中央路 997 巷公共排水系統。 

(三)氣候  

1.氣溫及降雨 

埤頭鄉屬於亞熱帶季風區，夏季有來自太平洋的海洋性高

氣壓，以西南季風為主，高溫多雨。冬季有來自西伯利亞的大陸

冷高壓，以東北季風為主，受中央山脈阻擋影響，位處背風面，

因此氣候乾燥。 

依農業部臺中區農業改良場之農業氣象觀測站(位於大村

鄉)統計，氣溫最冷月份是二月，平均溫度約為 16℃，最暖月在

七、八月，平均溫度約為 28℃，年平均氣溫約為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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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雨量來源為五、六月的梅雨季及七至九月的颱風季，

其中最高降雨量在六至八月，月平均雨量約 300 毫米；冬季則

較少降雨，最低降雨量在十至隔年一月，月平均雨量約 50毫米

以下，過去十年之年平均雨量為 1,376.5毫米。 

2.災害史 

彰化縣地勢平坦，東高西低，近年來除少數重大颱洪事件

造成部分堤防潰決而產生溢淹情形外，河水氾濫現象已大幅改

善，依據「111年度埤頭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及彰化縣防災地

圖查詢系統，埤頭鄉近年重大颱洪淹水事件 1件，詳圖 4，而因

區域排水不良造成的地表積淹水事件詳表 2，本計畫範圍周邊

尚無歷史災害紀錄。  

表 2 埤頭鄉颱洪淹水事件調查 

重大颱洪淹水事件 

事件名稱 

(發生日期) 

降雨量 

(毫米) 
位置 

淹水深度 

(公尺) 

莫拉克颱風 

(98/8/9) 

391.5 (員林測站) 

8/6 01:00 ~ 8/9 23:00 
興工路 0.5 

颱洪積水事件 

積水地區 積水原因 

厝仔段 桃芝颱風來襲時地勢低窪區淹水。 

溪林路 261 巷、大湖村大湖橋 蘇拉颱風驟雨地勢低漥處宣洩不及。 

舊濁水溪高速公路下水防道路 蘇力颱風期間地勢低漥積水。 

舊濁水溪防汛道路涵洞 康芮颱風期間地勢低窪排水不良。 

芙朝村水溝淤積 104 年 0520 豪雨淹水。 

高速公路下方涵洞 104 年 0520 豪雨淹水。 

舊濁水溪水防道路過高速公路涵洞 104 年 0603 豪雨期間淹水。 

和豐村舊濁水溪南岸高速公路涵洞 106 年 0613 豪雨期間積淹水。 

庄內排水分線(23.851955,120.444639) 
110 年 0530 豪雨期間急降雨導致排水滿提，

周遭農田排水不及。 

第四放水路(23.875429, 120.447643) 
110 年 0605 豪雨期間區排溢堤導致路面農

田積水。 

埔尾營區前五號排水 110 年 0605 豪雨期間布袋蓮阻塞水流。 

莿仔埤圳 110 年 0605 豪雨期間路面積水 5-10 公分。 
資料來源： 111 年度埤頭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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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彰化縣防災地圖查詢系統、111 年度埤頭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本計畫繪製。 

圖 4 埤頭鄉歷史災點分布圖 

二、人口調查分析 

(一)人口發展概況 

埤頭鄉 111 年人口數為 29,293 人，埤頭都市計畫區為 4,536

人，占埤頭鄉總人口數 15.48%。以近十年人口成長率而言，彰化

縣及埤頭鄉人口數皆呈現逐步下降的情況，又以埤頭鄉平均成長

率-0.70%較為顯著；埤頭都市計畫區則約於 109 年開始呈現負成

長，近十年平均成長率為-0.35%，人口總數微幅減少。 

表 3 彰化縣、埤頭鄉及埤頭都市計畫區歷年人口成長統計表 

民國 

(年) 

彰化縣 埤頭鄉 埤頭都市計畫區 

人口數(人) 成長率(%) 人口數(人) 成長率(%) 人口數(人) 成長率(%) 

103 1,291,474 -0.35 31,045 -0.56 4,680 -0.06 

104 1,289,072 -0.19 30,869 -0.57 4,690 0.21 

105 1,287,146 -0.15 30,797 -0.23 4,698 0.17 

106 1,282,458 -0.36 30,642 -0.50 4,711 0.28 

107 1,277,824 -0.36 30,508 -0.44 4,711 0.00 

108 1,272,802 -0.39 30,394 -0.37 4,721 0.21 

109 1,266,670 -0.48 30,072 -1.06 4,703 -0.38 

110 1,255,330 -0.90 29,706 -1.22 4,703 0.00 

111 1,245,239 -0.80 29,293 -1.39 4,536 -3.55 

平均成長率 - -0.44 - -0.70 - -0.35 
資料來源：彰化縣統計年報，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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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結構概況 

埤頭鄉近年扶養比略高於彰化縣，兩者均自 105 年起呈現正

成長趨勢；而老化指數更則自 102 年即逐年增加，其中埤頭鄉人

口老化情況更加顯著，至 111 年老化指數已達 178.44%，大幅高

於彰化縣的 147.93%，顯示大環境已面臨人口結構朝向高齡少子

化發展的險峻挑戰，而埤頭鄉更具有因應此變遷趨勢的急迫性。 

表 4 彰化縣及埤頭鄉歷年人口結構統計表 

民國 

(年) 

彰化縣 埤頭鄉 

0-14 

歲 

(人) 

15-64

歲 

(人) 

65 歲 

以上 

(人) 

扶養

比 

(%) 

老化 

指數 

(%) 

0-14 

歲 

(人) 

15-64

歲 

(人) 

65 歲 

以上 

(人) 

扶養

比 

(%) 

老化 

指數 

(%) 

102 191,555 938,407 166,051 38.11 86.69 4,434 21,908 4,879 42.51 110.04 

103 185,219 935,653 170,602 38.03 92.11 4,258 21,826 4,961 42.24 116.51 

104 178,857 934,430 175,785 37.95 98.28 4,074 21,758 5,037 41.87 123.64 

105 175,423 928,761 182,962 38.59 104.3 3,979 21,626 5,192 42.41 130.49 

106 170,450 922,509 189,499 39.02 111.18 3,878 21,427 5,337 43.01 137.62 

107 166,429 915,292 196,103 39.61 117.83 3,751 21,323 5,434 43.08 144.87 

108 163,021 906,565 203,216 40.40 124.66 3,687 21,135 5,572 43.81 151.13 

109 160,083 895,705 210,882 41.42 131.73 3,573 20,808 5,691 44.52 159.28 

110 155,743 881,110 218,477 42.47 140.28 3,484 20,407 5,815 45.57 166.91 

111 151,252 870,239 223,748 43.09 147.93 3,288 20,138 5,867 45.46 178.44 
資料來源：彰化縣統計年報，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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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計畫變更範圍實質環境分析 

(一)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變更範圍內土地使用現況為興建中長照大樓，該計畫

原為社會福利設施申請農業區容許使用，因新增衛生所機能爰辦

理個案變更，使用面積 0.33 公頃；計畫區北側及西側均為道路使

用，東側及南側則緊鄰農業使用。 

表 5 本計畫變更範圍內土地使用現況面積表 

土地使用現況 面積(公頃) 百分比(%) 

興建中長照大樓 0.33 100.00 

合計 0.33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5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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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權屬情形 

本計畫變更範圍內土地包含稻香段 682、683、685 及 688 等

4 筆地號，權屬皆屬公有土地，為彰化縣所有，管理者為彰化縣衛

生局，面積 0.33 公頃。 

表 6 本計畫變更範圍土地權屬統計表 

土地所有權人(管理機關)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公有土地 彰化縣（彰化縣衛生局） 0.33 100.00 

合計 0.33 100.00 
資料來源：土地登記謄本(112 年)，本計畫整理。 

表 7 本計畫變更範圍土地清冊 
項
次 

縣市 鄉鎮市 地段 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謄本面積

(㎡) 
備註 

1 彰化縣 埤頭鄉 稻香段 682 彰化縣(彰化縣衛生局) 0.0243 -- 

2 彰化縣 埤頭鄉 稻香段 683 彰化縣(彰化縣衛生局) 0.2961 -- 

3 彰化縣 埤頭鄉 稻香段 685 彰化縣(彰化縣衛生局) 0.0058 -- 

4 彰化縣 埤頭鄉 稻香段 688 彰化縣(彰化縣衛生局) 0.0070 -- 

合計 0.3332 -- 

資料來源：土地登記謄本(112 年)，本計畫整理。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圖 6 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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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系統現況 

1.區域交通系統及道路服務水準分析 

本計畫區北側緊鄰之鄉道彰 152 (彰水路三段 352 巷)為主

要聯外道路，路寬約 8~12 公尺，其往西可接彰水路三段，往東

則可達省道台 19 線(東環路二段)，藉以南北連通溪湖鎮與雲林

縣；計畫範圍西側之郵政街為次要聯外道路，寬度約為 12 公尺，

往北可接縣道 150(斗苑西路)，往西可達縣道 145(彰水路三段)。 

 

圖 7 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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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彰化縣政府工務處所公布「彰化縣縣道及鄉道等公路

路線調整資料-縣道、鄉道交通量資料」，分析本計畫周邊現況

主要聯外道路之道路服務水準均為 A級。 

表 8 周邊道路現況尖峰小時服務水準推估表 

道路 路段 方向 容量 流量 V/C 服務水準 

縣道 

145 線 
埤頭-新街 

北向 3281 401 0.12 A 

南向 3281 449 0.14 A 

鄉道 

彰 152 線 

海豐崙- 

小埔心 

東向 1400 224 0.16 A 

西向 1400 265 0.19 A 
資料來源：彰化縣政府工務處，彰化縣縣道及鄉道等公路路線調整資料-縣道、鄉道交通量資料。 

 

2.大眾運輸系統 

本計畫可利用之大眾運輸系統包含國道客運與公路客運以

及市區公車，國道客運為統聯客運營運之 1630C 路線(臺北-西

港)，公路客運主要由員林客運營運之 15 路(溪頭-二林)、6709

路、6709A 路(二林-田中)、6715 路、6715A 路(西螺-彰化)及由

統聯客運與員林客運共同營運之 9019 路(朝馬-麥寮)，各路線站

點均位於本計畫周邊，步行時間約 6 分鐘。 

表 9 大眾運輸系統路線綜理表 

類型 路線編號 營運路線 營運業者 班次數 

國道

客運 
1630C 臺北-西港 統聯客運 

每日往返 

各一班次 

市區

公車 
15 二林-溪頭 

員林客運 

每日往返 

各一班次 

公路

客運 

6709 二林-田中 
每日往返 

各七班次 

6709A 二林-田中(經明道大學) 
每日往返 

各四班次 

6715 彰化-西螺 
每日往返 

各四班次 

6715A 彰化-西螺(繞駛成功高中) 

周一至周五

每日往返 

各兩班次 

9019 朝馬-麥寮 統聯客運、員林客運 

週六、周日

每日往返 

各四班次 
資料來源：公路客運即時動態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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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埤頭都市計畫機關用地使用現況 

埤頭都市計畫機關用地共 5 處，面積合計 0.83 公頃，其中機一、

機二、機三及機五現況均已開闢使用，機六則為興建中之鄉公所綜合

辦公大樓，現行計畫已無其他機關用地可供使用。 

表 10 埤頭鄉機關用地使用現況綜理表 

使用項目編號 面積(公頃) 位置 現況使用 

機一 0.10 文小一西側 埤頭鄉衛生所現址 

機二 0.18 宗教專用區東側 戶政事務所、埤頭分駐所 

機三 0.22 2 號道路中段北側 埤頭鄉公所、鄉代會 

機五 0.10 3-4 號道路中段南側 消防隊 

機六 0.23 3-1 號道路南側 鄉公所綜合辦公大樓(興建中) 

合計 0.83   
資料來源：公路客運即時動態資訊網。 
 

 

圖 8 埤頭都市計畫機關用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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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埤頭都市計畫區閒置公有土地使用現況 

埤頭都市計畫區內公有土地現況多有使用，剩餘具適當規模之

公有土地包含埤頭都市計畫區南側稻香段 693、694、695、704、705

等 5 筆住宅區土地，及其東側稻香段 682、683、685 及 688 地號等 4

筆農業區土地(本計畫範圍)，惟住宅區土地現況尚有農地租約(詳附

件七)，無法即時取得土地使用權利。 

 

圖 9 埤頭鄉公有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六、灌溉水路現況 

本計畫區內無河川流經，亦無位於本縣公告管轄之區域排水設

施範圍內；另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彰化管理處 112 年 6 月

12 日函覆，本計畫區並無其所管轄之灌溉排水設施，故不影響既有

灌溉排水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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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農業用地變更使用說明 

本計畫涉及農業區之變更，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

使用審查作業要點」之規定應徵得主管機關同意，爰於 112 年 11 月

14 日取得彰化縣政府農業處府農務字第 1120455510 號函同意文件

(附件三)。有關本計畫變更對毗臨農地利用、農業設施及現有農田灌

溉排水系統之影響與後續保持農業使用措施等，摘錄「農業用地變更

使用說明書」內容如下： 

(一)對毗鄰農地利用、農業設施及現有農田灌溉排水系統之影響 

依據行政院農業部之農地自然生產力圖資，本計畫區及周邊

鄰近農業區之農地自然生產力均為第七級(詳圖 8)，非屬優良農業

生產環境，且並未影響灌排設施，亦無銜接農路，未來將於緊鄰

農業區之邊界設置 1.5 公尺以上緩衝綠帶及隔離設施，故對於鄰

近農業生產環境應無影響。 

(二)降低或減輕對毗鄰農地後續保持農業使用影響之因應措施 

1.制定退縮建築規定以減少對農業生產環境影響 

依「變更埤頭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106.04)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及公用事

業單位使用之土地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4公尺建築，

另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規

定，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增訂：「鄰接農業區處至少退縮 1.5

公尺建築。」等內容，以有效減少對周邊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 

2.妥善處置生活污水 

本計畫申請變更為社會福利設施及機關用地，營運後無事

業廢污水產生，僅一般日常生活污水，後續將設置污水處理設

施處理區內污水達放流水水質標準後，放流至計畫道路路邊暗

溝，無進入農業灌溉排水系統，故不會對鄰近農地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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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農業部農地資料流通中心(https://talis.moa.gov.tw/ALDOC/)，本計畫繪製。 

圖 10 農地自然生產力等級示意圖 

八、環境敏感地區分析 

本計畫範圍並無位於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或第二級環境敏感地

區。而依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3D 災害潛勢地圖，分別以 24hr

降雨 350 毫米、500 毫米及 650 毫米分析淹水潛勢地區分布情形，本

計畫範圍亦無位於淹水潛勢地區。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本計畫繪製。 

圖 11 淹水潛勢圖 

https://talis.moa.gov.tw/AL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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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新建需求分析及全區規劃構想 

一、新建需求分析 

(一)長期照顧需求與供給推估 

1.彰化縣長期照顧需求與供給概況 

長期照顧服務對象包含 65 歲以上失能老人、64 歲以下失

能身心障礙者、55-64 歲失能原住民、50 歲以上失智症者以及

僅 IADL需協助之衰弱老人。依據「彰化縣 111年長照 2.0整合

型計畫」，預估 113年長照人口總數將達 51,076 人。 

表 11 彰化縣長期照顧需求數綜整表 

 服務對象 推估原則 年份 人數 

1 

65 歲以上失能老

人(含僅 IADL 需

協助之獨居老人) 

65 歲以上人口數 × 失能率 13.3％ 

110 29,028 

111 30,043 

112 31,094 

113 32,182 

2 
64 歲以下失能身

心障礙者 

(50-64 歲身心障礙者：男性人口數 × 長
照需要率 27.49％＋女性人口數 × 長照
需要率 25.07％)＋(未滿 50 歲身心障礙
者：男性人口數 × 長照需要率 23.54％
＋女性人口數 × 長照需要率 27.62％) 

110 9,857 

111 9,746 

112 9,632 

113 9,518 

3 
55-64 歲失能原

住民 
55-64 歲原住民人口數 × 失能率 13.3％ 

110 132 

111 142 

112 154 

113 166 

4 
50 歲以上失智症

者 

(50-64 歲人口數 × 失智症占率 0.1％＋
65 歲以上人口數 × 失智症占率 8％)× 

失智症者中無 ADLs 障礙比率 41.1％ 

110 7,269 

111 7,520 

112 7,780 

113 8,049 

5 
僅 IADL 需協助

之衰弱老人 
65 歲以上人口數 × 衰弱盛行率 0.48％ 

110 1,047 

111 1,084 

112 1,122 

113 1,161 

合計 113 51,076 

資料來源：彰化縣 111 年長照 2.0 整合型計畫(110.11)，本計畫整理。 

註：IADL 係指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 

彰化縣 111年長照人口數為 48,535人，居家式、社區式與

住宿式機構可服務人數為 34,509人，長照資源服務量能約可滿

足 70%之需求。惟長照需求人數逐年增加，應持續推動資源佈建

以因應需求漸增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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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下表 11統計，本縣各鄉鎮市之長照相關服務資源有分

布不均之情形。以埤頭鄉而言，111年長照人口數為 1,329人，

而長照機構可為 116人提供服務，僅滿足約 8%之需求，足見埤

頭鄉長照資源尚屬缺乏。 

表 12 彰化縣各行政區長期照顧可服務人數綜整表 

行政區 
111 年長照 

人口數(人) 

居家式與社區式服務 住宿式機構 

服務單位數 

(個) 

可服務人數 

(人) 

單位數 

(個) 

可服務人數 

(人) 

彰化市 8,488 19 4,009 20 1,731 

芬園鄉 1,049 1 27 2 112 

和美鎮 2,901 5 465 4 287 

伸港鄉 1,146 2 41 3 237 

線西鄉 578 0 0 0 0 

秀水鄉 1,283 4 527 6 218 

埔鹽鄉 1,388 1 30 2 100 

溪湖鎮 1,873 1 20 3 136 

福興鄉 1,701 3 330 4 237 

鹿港鎮 2,978 5 2,786 3 293 

芳苑鄉 1,724 1 30 3 248 

大村鄉 1,275 1 47 2 328 

花壇鄉 1,584 3 128 8 719 

員林市 4,471 19 5,034 8 474 

埔心鄉 1,239 1 952 6 434 

永靖鄉 1,404 2 2,757 1 186 

田尾鄉 1,086 2 145 5 356 

北斗鎮 1,274 3 951 3 285 

埤頭鄉 1,329 2 35 2 81 

溪州鄉 1,399 4 96 2 243 

社頭鄉 1,635 5 2,486 4 384 

田中鎮 1,811 3 171 5 1,015 

二水鄉 839 3 60 1 74 

竹塘鄉 802 0 0 0 0 

大城鄉 984 0 0 0 0 

二林鎮 2,287 6 4,102 8 1,102 

總計 48,528 96 25,229 105 9,280 
資料來源：彰化縣 111 年長照 2.0 整合型計畫(110.11)，本計畫整理。 
註：1.長照需求人數統計為包含 65 歲以上失能老人、64 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55-64 歲失能原住民、50 歲  以上

失智症者以及僅 IADL 需協助之衰弱老人。 
    2.社區式服務單位統計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日照中心與小規模多機能之數量。 
    3.居家式與社區式可服務人數計算為統計：至 110.08 期底之居家服務機構服務人數，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之

以 1 名個管師 150 名個管案數推估，日間照護與小規模多機能之核定收托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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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埤頭鄉長期照顧供給概況 

依「長期照顧十年 2.0計畫」ABC社區照顧模式，A為社區

整合型服務中心，以每一鄉鎮市區 1處為原則；B為複合型服務

中心，以每一國中學區 1處為原則；C為巷弄長照站，為每 3個

村里 1處為原則。體系之運作方式由 A級提供 B、C級技術支援

與整合服務，並促使 B、C級普遍設立，提供近便性服務。 

埤頭鄉目前設置情形，無 A級據點，B級據點共 5家，包含

居家服務機構 1 家、日間照顧與小規模多機能機構 1 家、喘息

服務 3家，C級巷弄長照站共 7個。另外，住宿型機構共 2家，

可服務 81人。 

 

圖 12 埤頭鄉長照據點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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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彰化縣埤頭鄉長照資源據點綜整表 

機構名稱 服務類型 地址 
可服務

人數 

社團法人彰化縣喜樂小兒

麻痺關懷協會附設彰化縣

私立伯立歐居家長照機構 

居家照護 

喘息服務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彰水路三段

399 號 
5 

社團法人彰化縣喜樂小兒

麻痺關懷協會附設彰化縣

私立伯立歐社區式服務類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日照中心 

(含失智型) 

喘息服務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 1 鄰斗苑西路

121 號 
30 

彰化縣私立晨閔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住宿型機構 

喘息服務 
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一段 275 號 33 

彰化縣私立和煬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養護型) 
住宿型機構 

彰化縣埤頭鄉芙朝村東環路二段

320 巷 36 號 
48 

中和社區發展協會 巷弄長照站 彰化縣埤頭鄉中和村廟前路 68 號 - 

平原社區發展協會 巷弄長照站 彰化縣埤頭鄉平原村平原路 170 號 - 

崙腳社區發展協會 巷弄長照站 
彰化縣埤頭鄉崙腳村和平路 271 巷

12 號 
- 

庄內社區發展協會 巷弄長照站 彰化縣埤頭鄉庄內村光明路 292 號 - 

新庄社區發展協會 巷弄長照站 彰化縣埤頭鄉新庄村光華路 124 號 - 

埤頭鄉衛生所 巷弄長照站 彰化縣埤頭鄉健安街 119 號 -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彰化中會合興教會 
巷弄長照站 彰化縣埤頭鄉崙子村庄子路 65 號 - 

資料來源：彰化縣 111 年長照 2.0 整合型計畫(110.11)，彰化縣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網站，本計畫整理。 

 

3.埤頭鄉長期照顧需求推估 

以民國 112 年 5 月埤頭鄉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進行估算，

長照需求人口數為 789 人，住宿式長照需求床位為 158 床，目

前僅由彰化縣私立晨閔老人長期照顧中心及彰化縣私立和煬老

人長期照顧中心提供共 81 床，現況明顯已有供給不足之情形。 

考量未來老年人口將持續增加，以 107 年至 111 年埤頭鄉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統計資料計算，高齡人口平均年成長率約為

1.94%。估算至 115 年，在老年人口成長率不變下，埤頭鄉 65 歲

以上老年人口將達 6,280 人。並推估需長期照顧老人人數為 836

人、住宿式長照需求床位為 167 床。 

綜上評估，考量埤頭鄉現況及未來需求，目前鄉內僅設立

小型老人福利機構，仍無大型護理之家等機構，顯示本計畫確

實有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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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彰化縣埤頭鄉長期照顧需求數綜整表 

項目 推估原則 子項目 
比例 

(%) 

112 年需

求人數(人) 

115 年需

求人數(人) 

需長期照顧

老人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

數×需長期照護比

例 13.3% 

失能類型 74.20 585 620  

失智類型 22.26 176 186  

其他類型 3.54 28 30  

合計 100.00 789 836  

住宿式長照

需求人數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

數*老人需長期照

護比率 13.3%*入住

機構意願比例 20% 

- - 158 167  

資料來源：彰化縣埤頭鄉及田中鎮綜合式長照機構暨復健中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前置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埤頭
鄉基地可行性評估報告(110)，彰化縣政府民政處人口統計(112.05)，本計畫整理。 

註：1.衛生福利部行政院主計總處「10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報告」提出，全國老人需長期照護比率約 13.3%。 
    2.衛生福利部「106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中根據調查，依照需長期被照顧者類型進行分類，其中 74.20%為失

能類型，22.26%為失智類型，僅 3.54%為其他類型。 
    3.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推估有 20%需求長

期照護者有使用住宿式機構之需求。 
 

(二)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設置需求 

為緩解少子女化現象，中央積極推動支持家長安心育兒之政

策，行政院業核定「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2 歲兒童社

區公共托育計畫」協助地方政府規劃社區公共托育設施。彰化縣

政府積極配合中央政策，目前於和美、社頭及二林設置 3 處公設

民營托嬰中心。截至 111 年已申請 12 處公設民營托育中心及 11

處育兒親子館，未來將於各鄉鎮陸續佈建。 

據彰化縣政府民政處資料，埤頭鄉 112 年 5 月 0-2 歲之人口

為 641 人。現況埤頭鄉無公共或準公共化之托育相關設施，鄰近

鄉鎮之托育資源亦稀少，服務據點彙整如表 15。考量據點須滿足

所在鄉鎮之托育需求，且服務範圍大多以鄰里為單位。因此，配

合縣府政策，埤頭鄉具增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之需求。 

表 15 彰化縣埤頭鄉周邊鄉鎮托育資源據點綜整表 

地區 機構名稱 核定收托人數 準公共化簽約 

北斗鎮 勁寶兒北斗托嬰中心 76 是 

溪湖鎮 皮亞諾托嬰中心 27 是 

溪湖鎮 樂遊托嬰中心 67 是 

溪湖鎮 百晨托嬰中心 46 是 

溪湖鎮 加恩托嬰中心 25 是 
資料來源：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112 年度托嬰中心-托育準公共化服務名冊，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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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埤頭鄉衛生所用地需求 

埤頭鄉衛生所現址坐落於

埤頭鄉永豐段 714 地號土地，

係於民國 71 年興建之加強磚

造構造物，建築物共兩層，樓地

板面積合計 310.34 平方公尺。 

衛生所為鄉內重要衛生醫

療站及防救災醫療據點，惟埤

頭鄉衛生所建築物屋齡迄今已

達 42 年，且無設置昇降設備，不利於為具有各種醫療需求之鄉親

提供服務。 

埤頭鄉衛生所現址現況職員人數 15 人，另可容納民眾約 28

人；而現況每月平均掛號人數約 1,210 人次/月，預防注射及兒童

健檢為 31 人次/月，服務空間已顯不足，加上未來衛生所業務擴

增，而既有衛生所已無額外空間容納，故埤頭鄉衛生所確有擴增

空間及重新規劃之需求。 

(四)新建分析 

為因應中央補助經費之急迫性及埤頭鄉對於社會福利設施之

迫切需求，又考量埤頭都市計畫區內已無適合之機關用地、公有

土地可使用(詳發展現況分析)，爰以稻香段 682、683、685 及 688

地號等 4 筆農業區公有土地為埤頭鄉綜合式長照服務大樓，以利

迅速辦理；又為整合長照、公共托育、衛生所、診所及醫事機構

等機能，併同遷移整併埤頭鄉衛生所，以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式

多元服務。 

遷移後之衛生所北側臨彰水路三段 352 巷、西側臨郵政街，

可透過斗苑東路往東接台 19 線、10 分鐘可抵國道 1 號北斗交流

道，周邊道路路網及大眾運輸均屬便利，且距離周邊聚落較近，

將可提高服務供給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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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埤頭鄉衛生所遷建前後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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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區規劃構想 

(一)規劃構想與策略 

1.依據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獎助布建住宿式長

照機構公共化資源計畫」及彰化縣衛生局「111 年長照 2.0 整合

型計畫」之指導與補助，設置彰化縣埤頭鄉綜合式長照服務大樓

暨衛生所基地，規劃整合長照、衛生及相關醫療保健所需空間，

提升整體長照住機構品質及服務量能。 

2.依據行政院「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2 歲兒童社區公

共托育計畫」設置公共托育家園、親子館及相關兒童福利類場

所，完善周邊育兒空間與需求。 

3.依據「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於

臨農業區一側規劃 1.5 公尺退縮空間，並予以綠化作為緩衝綠

帶；其他臨道路境界線部分退縮 5 公尺建築。 

4.基地北側臨彰水路三段 352 巷三角路口位置，交通動線較為繁

雜，故考量人車安全，於西側臨郵政街處設置主要汽車出入口，

供民眾及洽公人員使用；北側臨彰水路三段 352 巷設置服務性

出入口，供內部人員進出使用，並於西北側設置人行出入口，配

合退縮建築空間形塑完整串聯之人行動線。 

5.因應未來長照、一般民眾及員工停車需求，規劃汽車、機車、救

護車停車空間，以及臨停接送車位，使停車需求內部化。 

(二)興建設施空間使用配置 

本計畫申請設置社會福利事業機構、機關及其附屬設施，各

樓層空間使用配置詳表 16。 

表 16 建築樓層配置說明表 

資料來源：彰化縣衛生局提供，本計畫整理。 

樓層別 使用空間配置 

地下 1 樓 汽車停車空間、機房設備 

1 樓 長照衛福空間、托嬰中心、衛生所 

2 樓 長照衛福空間、親子館及早期療育據點、衛生所 

3 樓 日照中心、復健中心、管理中心 

4 樓 住宿式長照機構 

5 樓 住宿式長照機構 

6 樓 住宿式長照機構 

7 樓 中央廚房、中央儲藏室、洗烘衣防、活動室 



 

31 

 

(三)預估提供服務量能 

本計畫申請設置綜合式長照服務大樓預計可提升服務量能分

述如下： 

1.綜合式長照及公共托育服務 

本計畫完工後各項社會福利服務可容納人數詳表 17，將可

補充長期照顧及公共托育服務資源，減少供需缺口。 

表 17 本計畫預計引入機能及最大可容納人數綜理表 

類別 最大可容納人數 

住宿式長照機構 152 人 

托嬰中心 40 人 

長照衛福空間 151 人 

親子館 162 人 

復健中心 47 人 

日照中心 64 人 

2.埤頭鄉衛生所 

本計畫預計新建之衛生所可容納 120 人，預計掛號人數可

提升至 1,920 人次/月，並擴展原先的預防注射及兒童健檢服務

至 70 人次/月之服務量，此外，將新增衰弱預防中心，並配合衛

福部業務，設置心理衛生中心及營養衛教中心，相關預防保健

類型之服務預計有 823 人次/月之使用，職員人數則預計擴編至

30 人，為埤頭鄉提供更充足且完善之衛生、醫療服務。 

遷建後原衛生所現址短期將作為防疫物資轉運站，屬於存

放、調度、分送防疫物資(如口罩、疫苗、藥物等)之場所；未來

則建議納入埤頭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確認土地轄管單位及各機

關之用地需求。 

表 18 衛生所遷建前後服務量能比較表 

項目 衛生所現況 衛生所遷建後 

職員人數 15 人 30 人 

可容納民眾人數 28 人 120 人 

平均掛號人數 1,210 人/月 1,920 人/月 

預防注射及兒童健檢人數 31 人/月 70 人/月 

衛生所提供服務項目 原衛生所業務 
新增心理衛生中心、營養衛教

中心及預防保健類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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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停車空間規劃 

1.職工停車需求：依未來社會福利設施及機關職工人力配置，檢討

計算職工停車需求，包含汽車位 26 席、機車位 43 席。 

2.臨時停車需求：經以社會福利設施及機關使用檢討本計畫尖峰

時段之訪客人數約為 60~80 人(含長期照護機構、醫療照護類場

所、兒童福利類場所、日間照顧中心、復健中心等)，以 80 人計

算，並以汽車占比 30%、機車占比 50%，週轉率為 0.6 進行推

估。臨時停車需求為汽車位 19 席、機車位 37 席。 

未來職工及臨時停車需求共計汽車位 45 席、機車位 80 席，

本計畫規劃於平面及地下一樓設置汽車位 47 席、機車位 80 席，

可完全內化停車需求。 

表 19 停車供需檢核表 

車種 
供給 需求 

設置車位數(席) 職工(席) 訪客(席) 合計(席) 

汽車 47 26 19 45 

機車 80 43 37 80 
資料來源：彰化縣衛生局提供，本計畫整理。 
註：訪客人數以尖峰時段最大造訪人數 80 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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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變更理由及內容 

一、變更理由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

機構公共化資源計畫」及彰化縣「111 年長照 2.0 整合型計畫」之

指導，建立照顧型社區，並整合多元服務滿足各項長照需求，以

建置完善社會福利系統，提升長期照顧需求者與照顧者之生活品

質。而檢視埤頭鄉 111 年既有長照機構僅能服務 8%長照需求者，

顯示長照服務供給不足之情形，故埤頭鄉具有增設長照機構之必

要性。 

(二)依據行政院「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零至二歲兒童社區公

共托育計畫」，彰化縣未來各鄉鎮將陸續布建托育設施。惟埤頭鄉

現況無公共或準公共化之托育相關設施，且鄰近鄉鎮之托育資源

稀少，故埤頭鄉具增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之需求。 

(三)衛生所為鄉內重要衛生醫療站及防救災醫療據點，惟埤頭鄉衛生

所建築物屋齡迄今已達 42 年，且無設置昇降設備，現況服務空間

亦顯不足，考量未來業務擴增將需增設衰弱預防中心等預防保健

類型之服務空間，而既有衛生所已無額外空間提供前述機能，故

埤頭鄉衛生所具有擴增空間及重新規劃之需求。 

(四)為整合長照、公共托育、衛生所、診所及醫事機構等機能，整併

設立彰化縣埤頭鄉綜合式長照服務大樓暨衛生所基地，並變更農

業區為社會福利設施及機關用地，作為社會福利機構、托育機構

及其附屬設施、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場所、衛生所及相關機

構使用，以強化埤頭鄉整體長期照護及醫療服務能量、提供便捷

高效的一站式多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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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內容 

本計畫變更部分農業區為社會福利設施及機關用地，變更內容

明細表詳表 20，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條文對照表詳表 21，變

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詳表 22。 

表 20 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公 園 用

地 南 側

之 農 業

區 

農業區 

(0.33) 

社會福利設

施及機關用

地 

(0.33) 

1.依據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獎
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公共化資源計畫」及彰
化縣「111年長照 2.0整合型計畫」之指導，建
立照顧型社區，並整合多元服務滿足各項長照
需求，以建置完善社會福利系統，提升長期照顧
需求者與照顧者之生活品質。而檢視埤頭鄉 111
年既有長照機構僅能服務 8%長照需求者，顯示
長照服務供給不足之情形，故埤頭鄉具有增設
長照機構之必要性。 

2.依據行政院「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零
至二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彰化縣未來各
鄉鎮將陸續布建托育設施。惟埤頭鄉現況無公
共或準公共化之托育相關設施，且鄰近鄉鎮之
托育資源稀少，故埤頭鄉具增設社區公共托育
家園之需求。 

3.衛生所為鄉內重要衛生醫療站及防救災醫療據
點，惟埤頭鄉衛生所建築物屋齡迄今已達 42年，
且無設置昇降設備，現況服務空間亦顯不足，考
量未來業務擴增將需增設衰弱預防中心等預防
保健類型之服務空間，而既有衛生所已無額外
空間提供前述機能，故埤頭鄉衛生所具有擴增
空間及重新規劃之需求。 

4.為整合長照、公共托育、衛生所、診所及醫事機
構等機能，整併設立彰化縣埤頭鄉綜合式長照
服務大樓暨衛生所基地，並變更農業區為社會
福利設施及機關用地，作為社會福利機構、托育
機構及其附屬設施、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
場所、衛生所及相關機構使用，以強化埤頭鄉整
體長期照護及醫療服務能量、提供便捷高效的
一站式多元服務。 

2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原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

點 

修訂後土地

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詳表

21) 

配合變更內容增訂相關管制規定。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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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條文對照表 

原計畫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 

理由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及
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5 條之規
定訂定之。 

同左。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同左。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8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80%。 

同左。  

(四)宗教專用區之管制內容如下： 

1.宗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
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 

2.第一種宗教專用區(宗一)除
作平面之廣場兼停車場使用
外，不得作其他或立體使用。 

同左。  

(五)農會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容許使用項目依「農會法」之
相關規定辦理。 

同左。  

(六)電信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其土地及建築物得為下列使
用： 

1.經營電信事業所需設施： 

包括機房、營業廳、辦公室、
料場、倉庫、天線場、展示中
心、線路中心、動力室(電力
室)、衛星電台、自立式天線
基地、海纜登陸區、基地台、
電信轉播站、移動式拖車機
房及其他必要設施。 

2.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1)研發、實驗、推廣、檢驗
及營運辦公室。 

(2)教學、訓練、實習房舍(場
所)及學員宿舍。 

(3)員工托育中心、員工幼稚
園、員工課輔班、員工餐
廳、員工福利社、員工招
待所及員工醫務所。 

同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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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 

理由 

(4)其他經縣(市)政府審查
核准之必要設施。 

3.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設施： 

(1)網路加值服務業。 
(2)有線、無線及電腦資訊

業。 
(3)資訊處理服務業。 

4.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施： 

(1)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2)電信器材零售業。 
(3)通信工程業。 
(4)金融業派駐機構。 

(七)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同左。 
 

(無) (八)社會福利設施及機關用地之建
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
得大於 250％。 

配合本案
新增社會
福利設施
及機關用
地之建蔽
率、容積
率管制。 

(八)國小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
％，容積率不得大於 150％。 

(九)國小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
％，容積率不得大於 150％。 

配合修正
點次。 

(九)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
％，容積率不得超過 240％。其
中市(三)市場用地開發時應留
設完整樓層供做停車場使用。 

(十)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50
％，容積率不得超過 240％。其
中市(三)市場用地開發時應留
設完整樓層供做停車場使用。 

配合修正
點次。 

(十)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
下列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
樓地板面積。但不超過基地允
建樓地板面積之 2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
物館、藝術中心、兒童、青少
年、勞工、老人等活動中心、
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
用；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性
基金管理營運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
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經交
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十一)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
供下列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
之樓地板面積。但不超過基地
允建樓地板面積之 2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
物館、藝術中心、兒童、青少
年、勞工、老人等活動中心、
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
用；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性
基金管理營運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
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經交
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配合修正
點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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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 

理由 

(十一)為考量都市發展，訂定退縮
標準如下。但基地情形特殊經
提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
議同意者，從其規定。 

1.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地
區及1,000 平方公尺以上基
地由低使用強度變更為高使
用強度之整體開發地區，其
退縮建築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
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5公尺
建築。 

1.臨道路境界線
2 公尺範圍部
分應留設無
遮簷人行步
道，其餘退縮
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
不得設置圍
籬。 

2.退縮建築部份
均得計入法
定空地。 

3.退縮建築後免
再依彰化縣
建築管理自
治條例之規
定留設法定
騎樓。 

商業區 

2.公共設施用地及公用事業單
位使用之土地，其退縮建築
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退縮建築規定：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  
築規定 

備註 

公共設
施用地
及公用
事業單
位使用
之土地 

自道路境
界線至少
退縮 5 公
尺建築，如
有設置圍
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
自道路境

1.臨道路境界
線 2 公尺範
圍部分應留
設無遮簷人
行步道，其
餘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植
栽綠化。 

(十二)為考量都市發展，訂定退縮
標準如下。但基地情形特殊經
提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
議同意者，從其規定。 

1.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地
區及1,000 平方公尺以上基
地由低使用強度變更為高使
用強度之整體開發地區，其
退縮建築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
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5公尺
建築。 

1.臨道路境界線
2 公尺範圍部
分應留設無
遮簷人行步
道，其餘退縮
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
不得設置圍
籬。 

2.退縮建築部份
均得計入法
定空地。 

3.退縮建築後免
再依彰化縣
建築管理自
治條例之規
定留設法定
騎樓。 

商業區 

2.公共設施用地及公用事業單
位使用之土地，其退縮建築
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退縮建築規定：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  
築規定 

備註 

公共設
施用地
及公用
事業單
位使用
之土地 

1.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 5公尺
建築，如
有 設 置
圍 牆 之
必要者，

1.臨道路境界
線 2 公尺範
圍部分應留
設無遮簷人
行步道，其
餘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植
栽綠化。 

1.配合修
正 點
次。 

2. 依 據
「農業
主管機
關同意
農業用
地變更
使用審
查作業
要點」，
變更農
業用地
作與農
業生產
性質不
相容之
目的事
業使用
者，應
配置適
當寬度
之隔離
綠帶或
設施，
爰訂定
鄰接農
業區處
退縮建
築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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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 

理由 

界線至少
退縮 4 公
尺。 

2.退縮建築部
份均得計入
法定空地。 

3.退縮建築後
免再依彰化
縣建築管理
自治條例之
規定留設法
定騎樓。 

3.前二款以外地區，依彰化縣
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辦
理。 

圍 牆 應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 4 公
尺。 

2. 鄰 接 農
業 區 處
至 少 退
縮 1.5公
尺建築。 

2.退縮建築部
份均得計入
法定空地。 

3.退縮建築後
免再依彰化
縣建築管理
自治條例之
規定留設法
定騎樓。 

3.前二款以外地區，依彰化縣
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辦
理。 

(十二)為促進建築基地植栽綠化與
涵養、貯留、滲透雨水功能，
達成建築物節約能源目的，以
及雨水或生活雜排水貯集、過
濾、再利用，有關建築基地綠
化、保水、節約能源及雨水或
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1.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應以
集中留設為原則，且該空地
綠覆率不得低於 50%，其餘法
定空地之50%，其舖面應以透
水性方式施作。 

2.公園用地及鄰里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內所留設之人行
步道，其舖面應以透水性方
式施作。 

3.公園用地之綠覆面積不得低
於60%，其中有床基之花台面
積不得超過綠覆面積 10%。公
園用地應植生長高度 3 公尺
以上之喬木，面積不得低於
15%，且根部應保留適當之透
水性表面。應設置適當滯洪
沉砂設施，並依建築技術規
則綠建築專章之相關規定辦
理。 

4.公園用地應留設適當之滯洪
設施。 

5.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十三)為促進建築基地植栽綠化與
涵養、貯留、滲透雨水功能，
達成建築物節約能源目的，以
及雨水或生活雜排水貯集、過
濾、再利用，有關建築基地綠
化、保水、節約能源及雨水或
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1.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應以
集中留設為原則，且該空地
綠覆率不得低於50%，其餘法
定空地之50%，其舖面應以透
水性方式施作。 

2.公園用地及鄰里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內所留設之人行
步道，其舖面應以透水性方
式施作。 

3.公園用地之綠覆面積不得低
於60%，其中有床基之花台面
積不得超過綠覆面積10%。公
園用地應植生長高度 3 公尺
以上之喬木，面積不得低於
15%，且根部應保留適當之透
水性表面。應設置適當滯洪
沉砂設施，並依建築技術規
則綠建築專章之相關規定辦
理。 

4.公園用地應留設適當之滯洪
設施。 

5.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配合修正
點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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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 

理由 

之綠覆率不得低於 60%。 之綠覆率不得低於 60%。 

(十三)本計畫區內應辦理都市設計
審議地區如下： 

1.都市計畫書圖載明須經都市
設計審議之地區。 

2.自行擬定或依都市計畫之規
定擬定細部計畫地區。(細部
計畫已發布實施且已完成市
地重劃之配地者或不須整體
開發者除外。) 

3.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地
區及 1,000 平方公尺以上基
地由低使用強度變更為高使
用強度之整體開發地區。 

4.都市計畫區內公共工程 

(1)廣場、兒童遊樂場、停車
場、學校等公共設施之開
闢基地面積在 3,000平方
公尺以上者。 

(2)30 公尺寬以上之道路工
程案及其他本縣指定為
特殊或特定之商業或景
觀街道。 

(3)經指定之人行陸橋、地下
道、高架道路及橋樑。 

5.公有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達
6,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6.前款公有建築物新建、增建、
改建或修建部分之樓地板面
積達 3,000 平方公尺以上
者。 

(十四)本計畫區內應辦理都市設計
審議地區如下： 

1.都市計畫書圖載明須經都市
設計審議之地區。 

2.自行擬定或依都市計畫之規
定擬定細部計畫地區。(細部
計畫已發布實施且已完成市
地重劃之配地者或不須整體
開發者除外。) 

3.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地
區及 1,000 平方公尺以上基
地由低使用強度變更為高使
用強度之整體開發地區。 

4.都市計畫區內公共工程 

(1)廣場、兒童遊樂場、停車
場、學校等公共設施之開
闢基地面積在 3,000平方
公尺以上者。 

(2)30 公尺寬以上之道路工
程案及其他本縣指定為
特殊或特定之商業或景
觀街道。 

(3)經指定之人行陸橋、地下
道、高架道路及橋樑。 

5.公有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達
6,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6.前款公有建築物新建、增建、
改建或修建部分之樓地板面
積達 3,000 平方公尺以上
者。 

配合修正
點次。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一般
有關法令辦理。 

(十五)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一般
有關法令辦理。 

配合修正
點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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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面積增減 

(公頃) 

變更後 

計畫面積 

(公頃) 

比例(1) 

(%) 

比例(2)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 宅 區 51.05  51.05 61.28 38.13 

商 業 區 3.24  3.24 3.89 2.42 

農 會 專 用 區 1.65  1.65 1.98 1.23 

宗 教 專 用 區 0.08  0.08 0.10 0.06 

第 一 種 宗 教 專 用 區 0.04  0.04 0.05 0.03 

電 信 專 用 區 0.17  0.17 0.20 0.13 

農 業 區 50.93 -0.33 50.60 - 37.78 

小 計 107.16 -0.33 106.83 67.50  79.7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 關 用 地 0.83  0.83 1.00 0.62 

社會福利設施及機關用地 0.00 +0.33 0.33 0.40 0.25 

學 校 用 地 2.91  2.91 3.49 2.17 

社 教 用 地 0.61  0.61 0.73 0.46 

市 場 用 地 0.35  0.35 0.42 0.26 

停 車 場 用 地 0.50  0.50 0.60 0.37 

公 園 用 地 0.71  0.71 0.85 0.53 

兒 童 遊 樂 場 用 地 0.44  0.44 0.53 0.33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55  0.55 0.66 0.41 

廣 場 兼 停 車 場 用 地 0.13  0.13 0.15 0.10 

綠 地 0.63  0.63 0.76 0.47 

道 路 用 地 18.90  18.90 22.69 14.12 

人 行 步 道 用 地 0.18  0.18 0.22 0.13 

小 計 26.74 +0.33  27.07 32.50  20.22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合計(1) 82.97 +0.33  83.30 100.00  -  

計畫總面積合計(2) 133.90 0.00  133.90 - 100.00  
註 1：都市發展用地不包括農業區。 
註 2：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圖16 變更計畫示意圖

43

10m



圖17 地籍圖套繪變更計畫示意圖

44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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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變更後計畫 

一、土地使用計畫 

新增社會福利設施及機關用地面積 0.33 公頃，占本計畫面積

100.00%。 

表 23 變更後計畫表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百分比(%) 

公共設施用地 社會福利設施及機關用地 0.33 100.00 

合計 0.33 1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二、公共設施計畫 

(一)社會福利設施及機關用地 

新增社會福利設施及機關用地 1 處，位於公園用地南側，面

積為 0.33公頃，占本計畫面積 100.00%。 
 

  



圖18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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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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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系統計畫 

(一)交通系統 

本計畫以北側本計畫區北側緊鄰之鄉道彰 152 (彰水路三段

352 巷)為主要聯外道路；以計畫範圍西側之郵政街為次要聯外道

路。 

 

圖 19 交通系統計畫示意圖 

(二)目標年周邊道路服務水準 

本計畫引入機能及各項服務最大可容納人數詳表 17，另包含

職工人數 62 人。本計畫以計畫區周邊主要道路縣道 145線與鄉道

彰 152線為分析標的，首先估算計畫區周邊道路自然成長之交通流

量，接續將計畫區衍生交通量予以指派至周邊道路，據以推算本計

畫目標年 114年有無本計畫開發情境之各路段交通流量，並參考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2022 年台灣公路容量手冊」多車道與雙車道郊

區公路之分析模式，分析本計畫目標年計畫區未開發與開發後於尖

峰小時之交通量與道路服務水準。 



 

48 

 

1.衍生交通量 

本計畫「住宿式長照機構」預期最大可容納人數為 152人，

因其屬常住人口，故本計畫透過計算其訪客人數以估算衍生交

通量，本計畫茲援引「財團法人敬德護理之家及澄清復健醫院

籌設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第3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本)」

之參數，訪客率以最大可容納人數之 50%計算，運具使用率參考

交通部統計處「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摘要分析」彰化縣

通勤學旅次運具使用率之數據，並予以調整，運具承載率與尖

峰小時旅次發生率則引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台灣地區都市土

地旅次發生特性之研究-台北都會區混合土地使用旅次發生率

之調查研究」行政區醫療設施參數進行推估，分析結果詳表 24。 

表 24 本計畫住宿式長照機構尖峰小時訪客衍生交通量 

人數 訪客率 衍生訪客人旅次數 

152 50% 76 

尖峰旅次發生率 
到達 離開 

34.84% 8.18% 

運具類別 小汽車 機車 計程車 大眾運輸 其他 

比例(%) 29.4 64.5 2.1 2.2 1.8 

承載率 1.75 1.35 1.17 - - 

小客車當量 1 0.5 1 - - 

衍生交通量

(PCU/hr) 
5 8 0 - - 

註：大眾運輸為現況既有交通，其值已納入現況背景值，不另計入衍生交通量。 

本計畫「托嬰中心」最大可容納人數為 40人，托嬰中心主

要服務對象為 0~2 歲之兒童，考量 0~2 歲兒童須由家長陪同接

送，以每位兒童平均一位家長接送估算，其尖峰小時衍生人旅

次為 80人，運具使用率參酌交通部統計處「民眾日常使用運具

狀況調查摘要分析」彰化縣通勤學旅次運具使用率之數據並酌

予以調整，運具承載率則以每車 1 位家長接送 1 位兒童進行推

估，其衍生交通量詳表 25。 

表 25 本計畫托嬰中心尖峰小時衍生交通量 

運具類別 小汽車 機車 

比例(%) 31.31 68.69 

承載率 2 2 

小客車當量 1 0.5 

衍生交通量(PCU/hr)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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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長照衛福空間」與「復健中心」預期最大可容納人

數為 198人，參酌前述「住宿式長照機構」之訪客率 50%推估其

看診人數與陪病人數共計約 297 人，賡續引用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台灣地區都市土地旅次發生特性之研究-台北都會區混合土

地使用旅次發生率之調查研究」行政區醫療設施旅次發生率數

據，運具使用率與承載率則參考前述「住宿式長照機構」之數據

進行推估，推估結果詳表 26。 

表 26 本計畫長照衛福空間與復健中心衍生交通量推估表 

人數 陪病人數 衍生人旅次數 尖峰旅次發生率 

198 99 297 24.45% 

運具類別 小汽車 機車 計程車 大眾運輸 其他 

比例(%) 29.4 64.5 2.1 2.2 1.8 

承載率 1.75 1.35 1.17 - - 

小客車當量 1 0.5 1 - - 

衍生交通量

(PCU/hr) 
12 17 1 - - 

本計畫「親子館」推估尖峰小時最大活動人口為 41人，參

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台灣地區都市土地旅次發生特性之研究-

台北都會區混合土地使用旅次發生率之調查研究」文教區社教

館旅次發生率、運具承載率數據，運具使用率則參考交通部統

計處「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摘要分析」彰化縣通勤學旅

次運具使用率之數據，並予以調整進行推估，推估結果詳表 27。 

表 27 本計畫親子館衍生交通量推估表 

運具類別 小汽車 機車 計程車 大眾運輸 其他 

比例(%) 29.4 64.5 2.1 2.2 1.8 

承載率 1.81 1.37 1.00 - - 

小客車當量 1 0.5 1 - - 

衍生交通量

(PCU/hr) 
7 10 1 - - 

 

本計畫「日照中心」預期最大可容納人數為 64人，同時配

置 2台接駁車，以尖峰小時每車接送 5人計算，剩餘 54人參考

參考本計畫托嬰中心之參數酌予調整並進行推估，推估結果詳

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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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本計畫日照中心尖峰小時衍生交通量 

運具類別 小汽車 機車 接駁車 

比例(%) 26.43 57.97 15.60 

承載率 2 2 5 

小客車當量 1 0.5 1 

衍生交通量(PCU/hr) 17 19 2 

本計畫「職工」人數約 62人，其中屬於住宿式長照機構輪

班人員約 10人，因其到班時間非屬尖峰小時，故不列入計算，

其餘人數依交通部統計處「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摘要分

析」彰化縣通勤學旅次運具使用率之數據，並酌予調整，運具承

載率則以每人 1車進行推估，推估結果詳表 29。 

表 29 本計畫職工衍生交通量推估表 

運具類別 小汽車 機車 計程車 大眾運輸 其他 

比例(%) 29.4 64.5 2.1 2.2 1.8 

承載率 1 1 1 - - 

小客車當量 1 0.5 1 - - 

衍生交通量(PCU/hr) 15 17 1 - - 

2.交通影響分析 

賡續將前段本計畫各功能之尖峰小時衍生交通量予已指派

至周邊道路，推算本計畫目標年 114 年有無本計畫開發情境之

各路段交通流量，詳表 30，結果顯示於目標年有無本計畫開發

之道路流量僅微幅增加，整體而言，對於本計畫周邊道路服務

水準並無顯著影響。 

表 30 目標年周邊道路有無本計畫開發之尖峰小時服務水準推估表 

道路 路段 方向 容量 

目標年未開發 目標年開發後 

流量 V/C 
服務

水準 
流量 V/C 

服務

水準 

縣道

145 線 

埤頭- 

新街 

北向 3281 402 0.12 A 426 0.13 A 

南向 3281 450 0.14 A 512 0.16 A 

鄉道彰

152 線 

海豐崙-

小埔心 

東向 1400 225 0.16 A 279 0.20 A 

西向 1400 266 0.19 A 282 0.20 A 

郵政街 

大同街-

彰 152 

北向 1400 21  0.02  A 22  0.02  A 

南向 1400 34  0.02  A 96  0.07  A 

彰 152-

彰水路

三段 

北向 1400 37  0.03  A 99  0.07  A 

南向 1400 27  0.02  A 28  0.02  A 

資料來源：本計畫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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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都市防災計畫 

依循埤頭都市計畫之防災計畫指導，本計畫由農業區變更為社

會福利設施及機關用地之防災計畫內容如下： 

(一)防災據點及防災區域劃分 

本計畫位屬埤頭都市計畫區東南側之防災救難責任區，未來作

為社會福利設施及兼機關用地(衛生所)使用，依計畫指導將作為埤

頭都市計畫區之醫療據點，並配合北側公園用地(戰車公園)、社教

用地(老人文康中心、埤頭鄉幼兒園)等，視災害程度分別提供臨時

避難、收容空間。 

(二)防災避難場所、設施規劃 

1.防救災指揮中心：指定本計畫內之機關辦公處所作為防災指揮

中心，於災害發生時配合埤頭都市計畫指定之防救災指揮中心

(埤頭鄉公所)之調度，以及統籌本計畫範圍內之災害疏散救援

及預警工作。 

2.臨時避難場所：指定本計畫法定空地規劃之廣場作為計畫範圍

內之臨時避難場所，若有撤離本計畫範圍之必要時，則以本計

畫區北側之公園用地(戰車公園)及社教用地(老人文康中心、埤

頭鄉幼兒園)為臨時避難、收容場所。 

3.醫療據點：本計畫提供衛生所、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將作

為災難發生時之醫療急救站，若有撤離本計畫範圍之必要時，

則以其他醫院如英仁診所作為醫療據點。 

4.警消據點：本計畫依據埤頭都市計畫之指導，以機二用地(埤頭

分駐所)為警察據點；以機五用地(消防局第四大隊)為消防據點。 

(三)消防救災道路系統 

1.救援運輸道路：指定本計畫以西側及北側 12 公尺寬之郵政街、

彰水路三段 352 巷(路寬約 12 公尺路段)作為對外之救援運輸路

線，並分別於兩處路口及路側預留淨寬充足之消防車輛作業空

間。 

2.避難輔助道路：指定北側彰水路三段 352 巷(路寬約 8 公尺路段)

作為避難輔助道路，此道路主要作為各個避難場所、防災據點

之設施無法臨接前述層級道路路網時之輔助性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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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火災防止延燒帶 

北側及西側以兩條計畫道路作為火災防止延燒帶，東側及南側

臨農業區處以本計畫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

作業要點」規定設置之 1.5 公尺緩衝綠帶作為對外之火災防止延燒

帶；建築物內部則依「建築技術規則」檢討之防火區劃，設置防火

捲門及兩座直通樓梯以利區隔及逃生。 

(五)警示、通報系統 

本計畫將整合內部防災指揮中心與中央監控室，於計畫範圍內

依使用需求建置防火、防淹水、防盜、監視、門禁、停車管理、有

害氣體防治、緊急求救、廣播等各式偵測、警報與求救系統，此外，

各項安全防災系統設備透過整合連動的方式，發揮智慧建築安全防

災所需具備之「偵知通報與顯示性能」、「侷限與排除性能」、「避難

引導與緊急救援性能」，有效預防並降低災害發生後所造成的損失。 

 

 
圖 20 埤頭都市計畫都市防災計畫示意圖 

 



公園
用地

社教用地
(老人文康
中心)

圖21 本計畫防災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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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避難廣場

消防作業空間(6m*15m)

消防作業空間(4.1m*4.1m)

救災動線(淨寬3.5m)

雲梯車救災空間

逃生路線

緊急進口

汽機車進出口

人行進出口

圖例

醫療據點

臨時避難場所

收容場所

救援輸送道路

避難輔助道路

汽機車進出口

人行進出口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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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實施進度及經費 

一、開發方式 

範圍內之土地權屬為彰化縣所有，管理機關為彰化縣衛生局。 

二、實施進度 

預定完成期限為 114 年。 

三、開發經費 

本計畫工程造價初估約 5.43 億元，衛生福利部「108 年度獎助

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公共化資源計畫(第二次公告)」核定補助 2.25 億

元、「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之建構零至二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

畫」核定補助 0.11億元，其餘由主辦單位編列預算。 

表 31 實施進度及經費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開闢經費(億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來源 

用地取得

及拆遷補

償費 

工程費 合計 

社會福

利設施

及機關

用地 

0.33 － 5.43 5.43 
彰化縣 

衛生局 
114 年 

1.由衛生福利部「108 年

度獎助布建住宿式長

照機構公共化資源計

畫(第二次公告)」補助

2.25 億元。 

2.由衛生福利部「少子化

友善育兒空間建設之

建構零至二歲兒童社

區公共托育計畫」補

助 0.11 億元。 

3.其餘由主辦單位編列

預算。 
註：1.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係屬預估，未來應由主辦單位依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2.表內面積應以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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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彰化縣政府 函
地址：5002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
號
承辦人：技士 施宜成
電話：04-7531266
電子信箱：a620490@email.chcg.gov.tw

受文者：彰化縣衛生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7月3日
發文字號：府建城字第112025277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本縣「埤頭鄉綜合式長照服務大樓新建工程」(坐落

於本縣埤頭鄉稻香段682、683、685、688地號)一案，同

意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 4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都市

計畫逕為變更，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112年6月20日彰衛行字第1120036824號函並依本縣

埤頭鄉公所112年5月25日埤鄉建字第1120007781號函辦

理。

二、旨案經貴局112年6月16日簽奉核准列為本縣施政計畫興建 

之重大建設，並經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本縣埤頭鄉公所上開

號函同意辦理逕為變更，爰本案同意依旨揭規定辦理個案

變更，並請應依「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規則」製作變更計畫

書圖，辦理後續都市計畫逕為變更事宜。

正本：彰化縣衛生局
副本：彰化縣埤頭鄉公所、本府建設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A21120039017

■■■■■■行政科 ■■■■■■■收文:112/07/03

■■■■■■■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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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彰化縣衛生局 函
地址：50049彰化市中山路2段162號
承辦人：技士 郭芷華
電話：(04)7115141#5863
傳真：(04)7117417
電子信箱：400595105@mail.chshb.gov.
tw

受文者：彰化縣政府建設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6月20日
發文字號：彰衛行字第112003682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本局簽影本1份 (376470300I_1120036824_ATTACH1.pdf)

主旨：為辦理本縣「埤頭鄉綜合式長照服務大樓新建工程」（埤

頭鄉稻香段682、683、685、688地號），請同意辦理都市

計畫個案變更，請查照。

說明：本案業於112年6月16日簽准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

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後續都市計畫逕為變更事宜，爰請貴處

協助辦理。

正本：彰化縣政府建設處
副本：本局行政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031120020141

■■■■■■城鄉計畫科 ■■■■■■■收文:112/06/20

■■■■■■■2 附件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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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彰化縣埤頭鄉公所 函
地址：52341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斗苑西路
138號
承辦人：課員 陳美惠
電話：04-8922117
傳真：04-8928146
電子信箱：ntws08@ems.pitou.gov.tw

受文者：彰化縣衛生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埤鄉建字第112000778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彰化縣衛生局辦理本縣埤頭鄉綜合式長照服務大樓新

建工程，涉及變更埤頭都市計畫乙案，詳如說明二，請 

鑒核 。

說明：

一、依據鈞府112年5月19日府建城字第1120189555號函辦理。

二、為加速旨案辦理期程，本所同意由 鈞府續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2項規定，辦理逕為變更。

正本：彰化縣政府
副本：彰化縣衛生局、本所建設課

鄉長　杜懿彩

檔　　號:
保存年限:

A21120030784

■■■■■■行政科 ■■■■■■■收文:112/05/25

■■■■■■■無附件



附件二、衛生福利部核定補助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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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衛生福利部 函
地址：11558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488

號

聯絡人：張榕

聯絡電話：(02)85906271

傳真：(02)85906090

電子郵件：lcabobo@mohw.gov.tw

受文者：彰化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9日

發文字號：衛部顧字第109196084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核定表及附帶條件說明1份、契約書(正本2份、副本2份) 

(A21000000I_1091960842_doc2_1_Attach1.pdf、

A21000000I_1091960842_doc2_1_Attach2.pdf、

A21000000I_1091960842_doc2_1_Attach3.pdf、

A21000000I_1091960842_doc2_1_Attach4.pdf)

主旨：貴府申請本部「108年度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構公共化

資源計畫(第二次公告)」(以下稱本計畫)，核復如說明，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108年10月4日衛部顧字第1081962707號公告、貴

府109年2月13日府授衛長字第1090048705號函及109年5月6

日電子郵件辦理。

二、本部「原則同意核定」貴府申請之「新建案」計畫，請貴

府依本計畫之核定表及附帶條件說明辦理(如附件1)，核定

明細如下：

(一)埤頭鄉新建案部分：本部核定補助150床，共計新臺幣

(以下同)2億2,500萬元整。

(二)田中鎮新建案部分：本部核定補助150床，共計新臺幣2

檔　　號:
保存年限:

8

1090271393

■■■■■■衛生局 ■■■■■■■收文:109/07/30

■■■■■■■2 附件隨送

■■■■■■長期照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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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2,500萬元整。

三、計畫簽約：請貴府檢視本計畫核定之契約書(正本一式2份

及副本一式2份，附件2)內容，如有疑問請於109年8月15日

前提出；如無，則請完成契約鈐印後，請於109年8月31日

前檢附鈐印後之契約書及第一期款領據函送本部，本部續

完成本計畫簽約作業及辦理第一期款(核定金額之15%)撥付

作業。

四、請貴府辦理機構籌設許可前，來函向本部申請計畫書複

審，經本部複審仍須修正計畫書者，應完成計畫書修正；

如規劃之服務床數下修者，本部得重新核定計畫；服務床

數高於本部核定者，則以本部原核定金額為上限。經本部

複審並完成計畫修正者，得續辦理機構籌設、工程發包等

作業，完成後則可向本部申請撥付第二期款(55%)；未依意

見修正者，本部保留修正核定金額之權利。

五、本計畫核銷之支出憑證，請貴府依規定審核，並妥為保

管，以備審計機關及本部查核。

正本：彰化縣政府

副本：

87









附件三、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同意函 

 

 

 

 

 

  











附件四、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地籍圖謄本
北斗電謄字第006229號
土地坐落：彰化縣埤頭鄉稻香段688,685,683,682地號共4筆

本謄本與地籍圖所載相符（實地界址以複丈鑑界結果為準）
北　　　　　資料管轄機關：　　彰化縣北斗地政事務所

　　　　　本謄本核發機關：　彰化縣北斗地政事務所 　主任：詹長容
　　　　　中　華　民　國　　113年01月23日11時35分

377

377-6

377-7

672

678

681

682

682-1

683

683-1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4

比例尺：1/500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自行列印
謄本種類碼：FTXCSNECT6T，可至：https://ep.land.nat.gov.tw 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惟為考量檔案傳輸中心之資料負荷度，線上有效查驗期限為三個月。

彰
化
縣
北
斗
地
政
事
務
所



附件五、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77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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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277 次會議紀錄 

 

壹、 時間：112 年 12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 分 

貳、 地點：簡報室 

參、 主席：王主任委員惠美(出席委員互推劉委員玉平代理主席)  

(依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 條規定，主任委員不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

委員代理主席，副主任委員亦不克出席者，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理主席。) 

紀錄：溫志偉 
肆、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略） 

陸、 確認上次本會第 276 次會議紀錄：確認 

柒、 報告事項：（略） 

捌、 提案討論： 

案由一：變更埤頭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福兼機關用地)案 

說明： 

一、因應整體人口結構快速趨向高齡化，行政院提出「長照十

年計畫 2.0」以實現在地老化，同時針對嚴峻的少子女化

現象，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之多元

連續服務，並普及照顧服務體系，建立以小區域為基礎之

照顧型社區，期能提升具長期照顧需求者與照顧者之生活

品質。 

二、就長期照顧設施而言，目前埤頭鄉內僅 2 處老人福利機

構，尚需布建長照住宿式服務資源；另就公共托育設施而

言，本縣為落實行政院社會安全網計畫，自 104 年起開始

建構以「社區為基礎、以家庭為中心的支持及預防」服務，

陸續設立家庭福利服務中心、公共托育家園及育兒親子館

等，協助家庭及社區處理危機，共織穩固的地方安全網；

此外，埤頭鄉衛生所係為鄉內重要醫療保健機構、服務社

區民眾的健康站、緊急救護與避難中心，亦為地方防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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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中心，惟衛生所現況已老舊不敷使用，具有重新規劃建

設之需求。 

三、綜上考量，強化埤頭鄉整體長期照護及醫療服務能量具備

必要性，故本縣推動設立「彰化縣埤頭鄉綜合式長照服務

大樓」，打造兼具「長期照護」、「公共托育中心」、「醫療

門診」之整合服務基地，並檢討變更農業區為社福兼機關

用地，以符合分區使用類別及需求。 

決議：本案除依委員及出席單位意見修正外，其餘准照本次會

中所提計畫書、圖通過，並請檢送修正計畫書、圖入府，

賡續由業務單位查核後報請內政部核定（餘詳見頁 5-

頁 14） 

案由二：彰化縣政府為新訂「彰化縣都市更新單元劃定基準」

審議案 

說明： 

一、 本府於 95 年 9 月 25 日發布「彰化縣都市更新單元劃定

標準」，迄未修正，期間亦無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向本府提議自行劃定更新單元都市。 

二、 更新條例前於 108 年 1 月 30 日修正公布，其修正幅度之

大，其中第 23 條規定，主管機關須訂定「更新單元劃定

基準」，並應依第 6 條第 1 款至第 3 款及第 6 款之意旨，

明訂「建築物及地區環境狀況之具體認定方式」。前開「更

新單元劃定基準」須經該管政府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發布實施之。查 95 年發布「彰化縣都市更新單元劃

定標準」屬自治規則，因現有法令已不敷使用，且須配

合母法修正內容繁多。故本次新訂法規除依母法規定予

以補充，增加更新單元內建築物及地區環境狀況應符合

之具體評估指標，並改以行政規則規範之，同時廢止原

「彰化縣都市更新單元劃定標準」。 

三、 本次新訂重點：查本府 95 年發布「彰化縣都市更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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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第 1案：變更埤頭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福兼機關用地)案 

提案單位：彰化縣衛生局 

說明： 

一、 摘要： 

因應整體人口結構快速趨向高齡化，同時面對嚴峻少子女化

現象，行政院提出「長照十年計畫 2.0」，為實現在地老化，

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之多元連續服務，

尚需布建長照住宿式服務資源，惟目前埤頭鄉僅有 2 處老人

福利機構，經衛生福利部核定補助「獎助布建住宿式長照機

構公共化資源計畫」，期能提升具長期照顧需求者與照顧者之

生活品質。 

本縣為落實行政院社會安全網計畫，自 104 年起開始建構以

「社區為基礎、以家庭為中心的支持及預防」服務，陸續設

立家庭福利服務中心、公共托育家園及育兒親子館等，經衛

生福利部核定補助「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之建構 0 至 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期能協助家庭及社區處理危機，

共織穩固的地方安全網。 

另彰化縣埤頭鄉衛生所建築物現況已老舊不敷使用，考量衛

生所為鄉內重要醫療保健機構、服務社區民眾的健康站、緊

急救護與避難中心，亦為地方防災救護中心，具有重新規劃

建設之需求。 

綜上，配合彰化縣衛生局辦理「彰化縣埤頭鄉綜合式長照服

務大樓新建工程」，以強化埤頭鄉整體長期照護、公托親子館

及衛生醫療服務能量具備必要性，檢討變更農業區為社福兼

機關用地，打造兼具「長期照護」、「公共托育中心」、「醫療

門診」之整合服務基地。 

本案經本府 112 年 8 月 24 日府建城字第 1120328604 號公告

自 112 年 8 月 28 日至同年 9月 28 日辦理公開展覽，並於 112

年 9月 23日下午 2時整假彰化縣埤頭鄉公所舉行公開展覽說

明會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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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暨第 2 項。 

三、 變更計畫位置及範圍：詳計畫書圖。 

四、 變更計畫內容：詳變更計畫內容詳表 1、表 2 及圖 2。 

五、 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無。 

六、 提大會討論事項：： 

本案案件內容單純，故未經專案小組審議逕提大會審議。為

配合彰化縣衛生局辦理「彰化縣埤頭鄉綜合式長照服務大樓

新建工程」用地需要，就彰化縣衛生局管有之土地檢討變更

部分農業區為社福兼機關用地，及增訂社福兼機關用地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等相關內容，提請本次會議討論。 

決   議： 

本案除依下列意見修正外，其餘准照本次會中所提計畫書、圖

通過，並請檢送修正計畫書、圖入府，賡續由業務單位查核後

報請內政部核定。 

(一) 現行計畫與變更內容請分章節敘述，現行計畫僅需概述

相關內容，現行計畫示意圖與變更位置示意圖請分開繪

製。 

(二) 請補充自然環境分析（含地形地勢、地質及降雨量淹水

潛勢等）、人口調查分析（含人口結構及成長率等）及道

路交通分析（含現況道路交通量、停車供需及大眾運輸系

統等）。 

(三) 考量未來開發後衍生交通量及停車需求（含臨時停車）

增加，請參考交通影響評估，應整體規劃停車空間、人車

出入動線及路口設計，並評估變更後衍生交通量及其周邊

道路交通服務水準，以避免造成交通衝擊。 

(四) 考量變更後建築物容積及活動人口提高，請檢討防救災

避難疏散動線、防救災據點及避難收容場所等事項，以建

構完整防災體系保障安全。 

(五) 本計畫變更為社福兼機關用地，應加強說明兼作衛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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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性，及如何平衡社會福利事業設施與衛生所之需求

及空間配置。 

(六) 變更內容明細表之變更理由應先論述社會福利事業設

施，再說明兼供衛生所使用之原由，並請註明「表內面積

應以實際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七) 本案雖已取得農業主管機關（本府）112 年 11 月 14 日府

農務字第 1120455510 號函，惟仍應依該號函說明七提醒

之其他注意事項，及 112 年 10 月版農業用地變更使用說

明書確實檢核辦理，如應注意圍牆、鐵皮圍籬、地下室等

是否符合法規並確實退縮 1.5 公尺。 

(八) 本案為主要計畫層級，請將計畫書內容所述事業及財務

計畫皆修正為實施進度及經費概估，並補述衛生福利部核

定補助「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之建構 0 至 2 歲兒童社

區公共托育計畫」金額。 

(九) 請補附變更內容示意圖、地籍套繪變更都市計畫圖、地

籍圖及土地登記謄本。 

(十) 餘如各表決議欄，並請確實依都市計畫書圖製作要點及

參考都市計畫規劃作業手冊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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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本計畫變更位置示意圖 

 

 
圖2 本計畫變更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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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更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備註 
縣都委會 

277 次決議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公 園 用

地 南 側

之 農 業

區 

農業區 
(0.33) 

社福兼機

關用地 
(0.33) 

1.依據衛生福利部「長期照顧

十年計畫 2.0」以及彰化縣

「111 年長照 2.0 整合型計

畫」之指導，建立照顧型社

區，並整合多元服務滿足各

項長照需求，以建置完善社

會福利系統，提升長期照顧

需求者與照顧者之生活品

質。 
2.檢視埤頭鄉 111年既有長照

機構僅能服務 8%長照需求

者，顯示長照服務供給不足

之情形，故埤頭鄉具有增設

長照機構之必要性。 
3.依據行政院「少子化友善育

兒空間建設建構 0-2 歲兒

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彰

化縣未來各鄉鎮將陸續布

建托育設施。惟埤頭鄉現況

無公共或準公共化之托育

相關設施，且鄰近鄉鎮之托

育資源稀少，故埤頭鄉具增

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之需

求。 
4.配合衛生福利部「獎助布建

住宿式長照機構公共化資

源計畫」，作為彰化縣埤頭

鄉衛生所暨綜合式長照服

務大樓基地，提供埤頭鄉衛

生所服務空間、提升整體長

照住宿式機構品質及服務

量能。 

1.變更範圍：稻香

段 682(部分)、
683( 部 分 ) 、

685、688 地號。

2.社福兼機關用

地提供綜合式

長照服務機構

(住宿式)、公共

托育家園、親子

館相關兒童福

利類場所相關

設施、埤頭鄉衛

生所、診所及醫

事機構，以及其

他政府機關辦

公廳舍使用。 

修正後通過。

理由： 

1.變更範圍配

合申請容許

使用範圍修

正為稻香段

682、683、

685、688 地

號。 

2.配合112年5

月 24日新訂

社會福利基

本法及行政

院主計處行

業統計分類

(第 11 次修

正 )，備註

欄診所及醫

事機構調整

為醫療保健

及社會工作

服務業。 

3.變更理由請

加強說明增

設衛生所之

必要性及理

由，並先論

述社會福利

事業設施，

再說明兼供

埤頭鄉衛生

所使用。 

2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原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點 

修訂後土

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

點 ( 詳 表

12) 

配合變更內容增訂相關管制

規定。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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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條文對照表 

原計畫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理由 縣都委會
277次決議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 22 條

及臺灣省施行細則第35條之

規定訂定之。 

同左。  照案通過 

(二 )住宅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60% ， 容 積 率 不 得 大 於

200%。 

同左。  照案通過 

(三 )商業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80% ， 容 積 率 不 得 大 於

280%。 

同左。  照案通過 

(四)宗教專用區之管制內容如下： 
1.宗教專用區之建蔽率不得

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

於 160%。 
2.第一種宗教專用區(宗一)

除作平面之廣場兼停車場

使用外，不得作其他或立

體使用。 

同左。  照案通過

(五)農會專用區之建蔽率不得大

於50％，容積率不得大於250
％，容許使用項目依「農會

法」之相關規定辦理。 

同左。  照案通過

(六)電信專用區之建蔽率不得大

於60％，容積率不得大於250
％。其土地及建築物得為下

列使用： 
1.經營電信事業所需設施： 
包括機房、營業廳、辦公

室、料場、倉庫、天線場、

展示中心、線路中心、動

力室(電力室)、衛星電台、

自立式天線基地、海纜登

陸區、基地台、電信轉播

站、移動式拖車機房及其

他必要設施。 
2.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1)研發、實驗、推廣、檢

驗及營運辦公室。 
(2)教學、訓練、實習房舍

(場所)及學員宿舍。 
(3)員工托育中心、員工幼

稚園、員工課輔班、員

工餐廳、員工福利社、

員工招待所及員工醫

務所。 
(4)其他經縣(市)政府審查

同左。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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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理由 縣都委會
277次決議

核准之必要設施。 
3.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設

施： 
(1)網路加值服務業。 
(2)有線、無線及電腦資訊

業。 
(3)資訊處理服務業。 

4.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

施： 
(1)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2)電信器材零售業。 
(3)通信工程業。 
(4)金融業派駐機構。 

(七)機關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積率不得大於 250
％。 

同左。 
 

照案通過

(無) (八)社福兼機關用地之建蔽率不

得大於 50％，容積率不得大

於 250％。 

配合本案新

增社福兼機

關用地之建

蔽率、容積率

管制。 

照案通過

(八)國小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積率不得大於 150
％。 

(九)國小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積率不得大於 150
％。 

配合修正點

次。 
照案通過

(九)市場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積率不得超過 240
％。其中市(三)市場用地開發

時應留設完整樓層供做停車

場使用。 

(十)市場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積率不得超過 240
％。其中市(三)市場用地開發

時應留設完整樓層供做停車

場使用。 

配合修正點

次。 
照案通過

(十)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

供下列使用者，得增加所提

供之樓地板面積。但不超過

基地允建樓地板面積之 20%
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

博物館、藝術中心、兒童、

青少年、勞工、老人等活

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

供公眾使用；其集中留設

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

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設立公益性基金管

理營運者。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

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

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十一)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

積供下列使用者，得增加所

提供之樓地板面積。但不超

過基地允建樓地板面積之

2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

博物館、藝術中心、兒童、

青少年、勞工、老人等活

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

供公眾使用；其集中留設

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

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准設立公益性基金管

理營運者。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

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

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配合修正點

次。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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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理由 縣都委會
277次決議

(十一)為考量都市發展，訂定退縮

標準如下。但基地情形特殊

經提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審議同意者，從其規定。 
1.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

地區及 1,000 平方公尺以

上基地由低使用強度變更

為高使用強度之整體開發

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

列規定辦理。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 
築規定 

備註 

住宅區 

自 道 路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 5 公

尺 建

築。 

1.臨道路境界線

2 公尺範圍部

分應留設無

遮簷人行步

道，其餘退縮

建築之空地

應 植 栽 綠

化，不得設置

圍籬。 
2.退縮建築部份

均得計入法

定空地。 
3.退縮建築後免

再依彰化縣

建築管理自

治條例之規

定留設法定

騎樓。 

商業區 

2.公共設施用地及公用事業

單位使用之土地，其退縮

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理。 
退縮建築規定：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 
築規定 

備註 

公共設

施用地

及公用

事業單

位使用

之土地 

自道路境

界線至少

退縮 5 公

尺建築，

如有設置

圍牆之必

要者，圍

牆應自道

路境界線

至少退縮

4 公尺。 

1.臨道路境界

線 2 公尺範

圍部分應留

設無遮簷人

行步道，其

餘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植

栽綠化。 
2.退縮建築部

份均得計入

法定空地。 

(十二)為考量都市發展，訂定退縮

標準如下。但基地情形特殊

經提縣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審議同意者，從其規定。 
1.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

地區及 1,000 平方公尺以

上基地由低使用強度變更

為高使用強度之整體開發

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

列規定辦理。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

築規定
備註 

住宅區

自道路

境界線

至少退

縮 5 公

尺 建

築。 

1.臨道路境界線

2 公尺範圍部

分應留設無遮

簷人行步道，

其餘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植栽

綠化，不得設

置圍籬。 
2.退縮建築部份

均得計入法定

空地。 
3.退縮建築後免

再依彰化縣建

築管理自治條

例之規定留設

法定騎樓。 

商業區

2.公共設施用地及公用事業

單位使用之土地，其退縮

建築應依下表規定辦理。

   退縮建築規定： 
分區

及用

地別

退縮建

築規定
備註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及 公

用 事

業 單

位 使

用 之

土地 

1.自道路

境界線

至少退

縮 5 公

尺 建

築，如

有設置

圍牆之

必 要

者，圍

1.臨道路境界

線 2 公尺範

圍部分應留

設無遮簷人

行步道，其餘

退縮建築之

空地應植栽

綠化。 
2.退縮建築部

份均得計入

1.配合修正點

次。 
2.依據「農業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農 業

用 地 變 更

使 用 審 查

作 業 要

點」，變更

農 業 用 地

作 與 農 業

生 產 性 質

不 相 容 之

目 的 事 業

使用者，應

配 置 適 當

寬 度 之 隔

離 綠 帶 或

設施，爰訂

定 鄰 接 農

業 區 處 退

縮 建 築 規

定。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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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理由 縣都委會
277次決議

3.退縮建築後

免再依彰化

縣建築管理

自治條例之

規定留設法

定騎樓。 
3.前二款以外地區，依彰化

縣建築管理自治條例規定

辦理。 

牆應自

道路境

界線至

少退縮

4 公尺。

2.鄰接農

業區處

至少退

縮 1.5
公尺建

築。 

法定空地。

3.退縮建築後

免再依彰化

縣建築管理

自治條例之

規定留設法

定騎樓。 

3.前二款以外地區，依彰化

縣建築管理自治條例規定

辦理。 

(十二)為促進建築基地植栽綠化

與涵養、貯留、滲透雨水功

能，達成建築物節約能源目

的，以及雨水或生活雜排水

貯集、過濾、再利用，有關

建築基地綠化、保水、節約

能源及雨水或生活雜排水

回收再利用，應依下列規定

辦理： 
1.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應

以集中留設為原則，且該

空 地 綠 覆 率 不 得 低 於

50%，其餘法定空地之

50%，其舖面應以透水性

方式施作。 
2.公園用地及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內所留設之

人行步道，其舖面應以透

水性方式施作。 
3.公園用地之綠覆面積不得

低於 60%，其中有床基之

花台面積不得超過綠覆面

積 10%。公園用地應植生

長高度 3 公尺以上之喬

木，面積不得低於 15%，

且根部應保留適當之透水

性表面。應設置適當滯洪

沉砂設施，並依建築技術

規則綠建築專章之相關規

定辦理。 
4.公園用地應留設適當之滯

(十三)為促進建築基地植栽綠化

與涵養、貯留、滲透雨水功

能，達成建築物節約能源目

的，以及雨水或生活雜排水

貯集、過濾、再利用，有關

建築基地綠化、保水、節約

能源及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

收再利用，應依下列規定辦

理： 
1.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應

以集中留設為原則，且該

空 地 綠 覆 率 不 得 低 於

50%，其餘法定空地之

50%，其舖面應以透水性

方式施作。 
2.公園用地及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內所留設之

人行步道，其舖面應以透

水性方式施作。 
3.公園用地之綠覆面積不得

低於 60%，其中有床基之

花台面積不得超過綠覆面

積 10%。公園用地應植生

長高度 3 公尺以上之喬

木，面積不得低於 15%，

且根部應保留適當之透水

性表面。應設置適當滯洪

沉砂設施，並依建築技術

規則綠建築專章之相關規

定辦理。 
4.公園用地應留設適當之滯

配合修正點

次。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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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訂理由 縣都委會
277次決議

洪設施。 
5.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

地 之 綠 覆 率 不 得 低 於

60%。 

洪設施。 
5.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

地 之 綠 覆 率 不 得 低 於

60%。 
(十三)本計畫區內應辦理都市設

計審議地區如下： 
1.都市計畫書圖載明須經都

市設計審議之地區。 
2.自行擬定或依都市計畫之

規定擬定細部計畫地區。

(細部計畫已發布實施且

已完成市地重劃之配地者

或不須整體開發者除外。) 
3.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

地區及 1,000 平方公尺以

上基地由低使用強度變更

為高使用強度之整體開發

地區。 
4.都市計畫區內公共工程 

(1)廣場、兒童遊樂場、停

車場、學校等公共設施

之開闢基地面積在

3,000 平方公尺以上

者。 
(2)30 公尺寬以上之道路

工程案及其他本縣指

定為特殊或特定之商

業或景觀街道。 
(3)經指定之人行陸橋、地

下道、高架道路及橋

樑。 
5.公有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

達 6,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6.前款公有建築物新建、增

建、改建或修建部分之樓

地板面積達 3,000 平方公

尺以上者。 

(十四)本計畫區內應辦理都市設

計審議地區如下： 
1.都市計畫書圖載明須經都

市設計審議之地區。 
2.自行擬定或依都市計畫之

規定擬定細部計畫地區。

(細部計畫已發布實施且

已完成市地重劃之配地者

或不須整體開發者除外。)
3.實施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

地區及 1,000 平方公尺以

上基地由低使用強度變更

為高使用強度之整體開發

地區。 
4.都市計畫區內公共工程 

(1)廣場、兒童遊樂場、停

車場、學校等公共設施

之 開 闢 基 地 面 積 在

3,000 平方公尺以上

者。 
(2)30公尺寬以上之道路工

程案及其他本縣指定

為特殊或特定之商業

或景觀街道。 
(3)經指定之人行陸橋、地

下道、高架道路及橋

樑。 
5.公有建築物總樓地板面積

達 6,000 平方公尺以上者。

6.前款公有建築物新建、增

建、改建或修建部分之樓

地板面積達 3,000 平方公

尺以上者。 

配合修正點

次。 
照案通過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一般

有關法令辦理。 
(十五)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一般

有關法令辦理。 
配合修正點

次。 
照案通過 

 



附件六、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57 次會議紀錄 

 

 

 

 

 

 

 

 

 

 

 

 

 

 

 

 

  









附件七、周邊公有土地租約函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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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彰化縣政府 書函
地址：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
承辦人：臨時約僱 許泰郎
電話：(04)7531548
電子信箱：d670009@email.chcg.gov.tw

受文者：彰化縣衛生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8月1日
發文字號：府地用字第113028897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埤頭鄉稻香段693、694、695、704地號等4筆土地租約資料影本1份（3個電子

檔）(本文附件請至本府附件下載區(https://attach.chcg.gov.tw/)下載，附件
驗證碼：3JBE4P)

主旨：檢送本府經管埤頭鄉稻香段693、694、695、704地號等4

筆土地租約資料，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113年7月16日彰衛行字第1130047211號函。

二、貴局為辦理「變更埤頭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福兼機

關用地）」1案，函請本府提供埤頭鄉稻香段693、694、

695、704、705地號共5筆土地租約資料，經查埤頭鄉到鄉

段705地號非本處經管土地，故無租約資料提供。再查埤頭

鄉稻香段693、694、695、704地號等4筆土地，已放租許智

成君、羅水明君及許魚先生等3人耕作使用，查許魚先生於

88年7月31日歿，由其合法繼承人耕作並繳納租金，惟迄今

尚未辦理繼承承租，先予敘明。

三、檢送本府經管埤頭鄉稻香段693、694、695、704地號等4筆

土地租約資料影本1份供參。

正本：彰化縣衛生局
副本：本府地政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A21130050689

■■■■■■行政科 ■■■■■■■收文:113/08/01

■■■■■■■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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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之 變更埤頭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

為社會福利設施及機關用地)案 ，業經本技師依照既有之學理、準則、都市

計畫相關法規，就各項數據理性預測與判斷其未來發展需要，並就政策導向、

現實條件與人民權益加以綜合考量，完成計畫書圖內容。惟都市計畫（或都

市更新......等）須依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等）

完成審議並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所有內容應以公告為準。 

都市計畫技師姓名：李佩樺  技師執業執照證號：技執字第007889號  

技師公會名稱：台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公會會員證號：臺都技師員字第A0181號 

技師執業機構名稱：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技師圖記  

   技師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113.10.28         

 



 

 

 

 

 

變更埤頭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社會 

福利設施及機關用地)書 

 

 

需用申請單位主管  

需用申請單位承辦  
 

業 務 單 位 主 管  

業 務 承 辦 人 員  
 

 

 

 

 

 

 
擬定機關：彰化縣政府 

申請單位：彰化縣衛生局 

編訂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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